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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估价报告

第一部分 摘 要

一、估价项目名称

魏中福所拥有位于周宁县狮城镇瑞龙观 43 号的一宗住宅用地使用权司法处

置估价报告。

二、委托估价方：周宁县人民法院

三、估价目的

为司法处置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四、估价期日

2022 年 01 月 07 日。

五、估价日期

2022 年 01 月 07 日至 2022 年 01 月 20 日。

六、地价定义

1.本报所评估的宗地地价评估基准日：2022 年 01 月 07 日。

2.价值类型：市场价格。

3.土地用途：批准用途为住宅用地，设定用途为住宅用地。

4.权利状况：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5.开发程度：

估价对象的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达到“五通”（通路、通电、供水、

排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的开发条件。

本次估价设定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达到“五通”（通路、通电、供水、排

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的开发条件。

6.使用年期：至估价期日的剩余使用年期为无限年。

7.估价对象规划条件：拟建设面积为 214.93 平方米，容积率为 1.6503，故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容积率为 1.6503。

本报告所评估的地价是指估价对象在上述条件下，在满足设定条件下的土地

使用权市场价格。

七、估价结果

经评估人员现场查勘和对周宁县地产市场分析，按照地价评估的基本原则和

估价程序，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评估得到估价对象在设定的用途、使用年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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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开发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2 年 01 月 07 日）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如下：

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用地面积：130.24 平方米

出让条件下单位面积地价：4633.76 元/平方米（约折合 308.92 万元/亩）

出让条件下总地价：60.35 万元

大写金额：陆拾万零叁仟伍佰元整

土地出让金：18.11 万元

大写金额：壹拾捌万壹仟壹佰元整

扣除土地出让金后评估额：42.24 万元

大写金额：肆拾贰万贰仟肆佰元整

货币种类：RMB（人民币）

.八、土地估价师签字

姓名 签字 资格证书编号

薛若华 2000350084

郑木清 98130031

九、土地估价机构

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

福建正一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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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福建正一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报告编号：闽正一（2022）土估字第001号 估价期日：2022年01月07日 估价目的：司法处置 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权性质：划拨

估价期
日的土
地使用
者

宗
地
编
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
用证编

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
日实际
土地开
发程度

估价设
定土地
开发程

度

剩余土
地使用
权年限

面积
(㎡)

单位面
积地价
(元/
㎡）

总地价
(万元)

土地出

让金（万

元）

扣除土

地出让

金后的

评估额

（万元）

证载
（或批
准）

实
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魏中福 /
周宁县狮城
镇瑞龙观
43 号

无
住宅用

地
/

住宅
用地

1.65
03

/
1.65
03

宗地外
五通，宗
地内土
地平整

宗地外
五通，宗
地内土
地平整

无限年 130.24

4633.76
（约折
合

308.92
万元/
亩）

60.35 18.11 42.24

一、上述土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土地权利限制：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使用权属于魏中福。本次估价设定估价对象未有他项权限制，并以此进行估算。

2.基础设施条件：宗地外“五通”（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宗地内土地平整。

3.规划限制条件：应根据《房屋所有权证》（周房权证狮城字第 2012248 号）登记建设，拟建设面积 214.93 平方米，规划用地面积为 130.24 平方米，用

地性质为住宅用地，容积率为 1.6503。

4.影响土地价格的其他限制条件：a、本宗地应严格按照《房屋所有权证》（周房权证狮城字第 2012248 号）登记使用；b、改变估价目的、估价期日、土

地使用年期、土地开发状况及国家政策调整、宏观经济发生较大变化、城市规划调整都将影响土地价格的变化。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报告评估结论仅供委托估价方司法处置提供参考依据，不作其他任何用途。本估价报告使用的有效期自报告提交日起，原则上不超过一年。但市场状况变

化很大时，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应进行适当缩短。

2.在满足本报告全部假设前提和地价定义条件下，本报告的评估结果方可使用；若改变评估条件和目的，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应作重新评估或进行

调整。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详见主报告第 17 页。

福建正一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日



福建正一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0593-6333888

第６页

第二部分 估价对象界定

一、委托估价方：周宁县人民法院

二、估价对象

本次估价对象是指魏中福位于周宁县狮城镇瑞龙观43号的一宗住宅用地使用

权，用地范围：东至自墙外皮止邻叶宝琴厝；西至自墙外皮止邻通道；南至与徐

素芬共墙；北至自墙外皮止邻叶宝琴厝。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30.24 平方米，土地

用途为住宅用地，土地性质为划拨，土地剩余使用年期为无限年，土地使用权人

为魏中福。估价对象拟建设面积 214.93 平方米，容积率为 1.6503。

三、估价对象概况

1.土地登记状况

土地登记状况详见下表。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周国用（2010）第 552 号

土地使用权人 叶奶后

座 落 狮城镇瑞龙观 43 号

地 号 - 图 号 -

地类（用途） 住宅

使用权类型 划拨 终止日期 -

使用权面积 130.24

记 事

记事

四至情况为：东至自墙外皮止邻叶宝琴厝；西至自墙外皮止邻通道；

南至与徐素芬共墙；北至自墙外皮止邻叶宝琴厝

2.土地权利状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周国用（2010）第 552 号、《土地房

屋出让合同》记载，估价对象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土地使用权由魏中福

以买卖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土地剩余使用年期为无限年。截止估

价期日，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已设立抵押权，未存在担保权、地役权、租赁权、

地上地下权等他项权利。本次评估设定土地无他项权利限制。

3.土地利用状况

（1）土地开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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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宗地上原建有一幢 214.93 平方米的二层住宅，现场勘察时地上建筑

已拆除，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外“五通”（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

宗地内土地平整。本次估价设定开发程度为宗地外“五通”（通路、通电、通上

水、通下水、通讯），宗地内土地平整。

（2）土地规划状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周房权证狮城字第 2012248 号）登记建

设，拟建设面积 214.93 平方米，规划用地面积为 130.24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住

宅用地，容积率为 1.6503。

四、影响地价因素说明

(一)一般因素

一般因素是指影响土地价格的一般、普遍、共同的因素，是在社会经济方面

对土地价格总体水平产生影响，从而成为决定各土地具体价格的基础。

1、城市资源状况：包括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行政区划、城市人口等。

（1）地理位置

周宁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介于北纬 26°53′-27°19′，东经 119°06′

-119°29′之间。东邻福安，西接政和，北连寿宁，东南与宁德接壤，西南与屏

南隔溪相望。土地总面积 1046 平方公里。地处鹫峰山脉东麓，地势由西北向东南

倾斜，平均海拔 800 米，县城海拔 880 多米，居全省之冠，素有“高山明珠”之

称。

（2）自然条件

①气候条件

周宁县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山地气候，四季分明。冬长夏短，雨量充沛。

2010 年平均气温 15.5℃，极端最高气温 32.9℃，极端最低气温-5.2℃，年降水量

2130.7 毫米，降雨天数 192 天，日照时数 1617 小时。海拔落差，立体气候十分明

显，夏无酷暑，盛夏季节平均气温 7 月份 24.3℃、8 月份 23.0℃、9月份 22.0℃，

有“天然空调城”之美称。

②地形地貌

周宁地处鹫峰山脉东麓，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境内峰峦起伏、山陡谷深、

溪谷错综。境内平均海拔在 800 米以上，最高点龙岗头，海拔 1506 米；最低点街

头亭，海拔仅 65米；县城所在地狮城镇海拔 880 米。千米以上的高峰 282 座，县

城海拔 880 米，居福建省之首。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1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22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20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0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70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8709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129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129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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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区划

周宁县下辖 6 镇 3 乡（141 个村委会、5 个社区、2 个居委会）：狮城镇、咸

村镇、浦源镇、七步镇、李墩镇、纯池镇、泗桥乡、礼门乡、玛坑乡。

（4）城市人口

2012 年末，全县户籍人口 20.36 万人。境内汉族占 99%，少数民族主要是畲

族。

2、房地产制度与房地产市场状况：包括土地制度、住房制度等。

（1）土地制度

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城市市区

的土地全部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

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包括村农民集体和乡（镇）农民集体）。实行国有土

地有偿使用制度。

（2）住房制度

周宁县住房建设投资由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合理负担；住房的生产、建设

专业化，维修、管理社会化；分配体制主要是通过向市场购买或租赁住房解决住

房问题，满足住房需求；住房供应体系为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具有社会保

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及廉租住房供应体系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供应

体系；实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并存的住房信贷体系，发展住

房金融和住房保险；建立较为规范化的房地产交易市场。

（3）房地产市场状况：2018 年以来，周宁县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国家和福

建省里出台的一系列房地产宏观调控措施，坚持多措并举，多管齐下，通过综合

调控和引导，着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供求关系得到了改善，投机性、

投资性需求得到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业内人士认为，2020 年

楼市不会出现太大波动。

3、产业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等。

主要有以下几点：（1）加快工业发展；（2）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3）

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4）鼓励促进金融业发展；（5）支持发展总部经济；

（6）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7）加快发展服务业；（8）加强对日本经贸合作

的工作意见；（9）鼓励引进高层次优秀人才。

4、城市规划与发展目标

周宁县作为福建海西发展战略和宁德市环三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必须紧紧

围绕滨海高山生态旅游县发展战略目标，大力实施和全力推进周宁抽水蓄能电站、

http://baike.baidu.com/view/27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8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31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51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51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99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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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区建设、现代农业、循环工业、回归工程、生态旅游、民生工程、高速公路、

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跨越赶超，为周宁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条件。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大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强农惠农投

入的稳定增长政策措施，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大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延伸，以壮大工业总量和效益为重

点，以招商引资为抓手，培育构筑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平台，积极培育新兴产

业，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升级，推进李墩、纯池产业集中区建设，推进企业节

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发展物流、商贸和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积极贯彻落

实国家扩大内需战略，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加快形成内需、投资协调拉动经济增

长的新格局。大力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加大交通运输、城建、电力、水利、通信

及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奠定坚实

基础。按照城乡建设统筹协调、一体化的要求，优化区域发展布局，推进大城关

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共同繁荣。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经济社

会民生发展良性互动，形成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进步的良好局面。坚持科技

进步和教育优先发展，大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发挥人才资源优势，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跨越发展奠定科技和人力资源基础。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大力推动文化事

业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5、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包括：城市经济布局、发展水平、综合实力等。

（1）城市经济布局

加快产业改造提升，一是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利用发达地区产业结

构调整契机，主动出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争取引进承接铬合金、活性碳催化

剂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户工业集中区。二是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立足传

统铸造技术和水电资源丰富等优势，通过技改、嫁接、招商等途径，重点发展铸

造、医药化工、农副产品加工等优势资源工业。三是加强科技创新和新产品研发，

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产品技术含量和企业竞争力，推动主导产品更新换代和产品

结构优化升级，以产业升级带动工业经济发展。稳妥推进龙潭工业区铸造业的搬

迁转移，提升虎岗工业集中区规模效益。积极推进李墩、纯池工业集中区规划建

设，以宁武高速公路周宁段开通为契机，引进一批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经

济效益优、辐射能力强的重大项目入驻集中区，提高工业集中区的产业承载力，

使集中区成为项目投资的集聚地，经济发展的新载体，城市化进程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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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实力

周宁县是福建省闽东片的一个县级市，闽东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是福建省

开发较早的区域之一，素有“高山明珠”之称，被誉为“天然空调城”，2014 年

被命名为“省级园林县城”，是华东地区很有发展潜力的集生态观光、避暑休闲、

疗养度假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县域 GDP 排名在闽东排名第七位。

（3）城市性质

福建省闽东片的一个县级市，闽东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

（二）区域因素

1.区域概况

估价对象坐落于周宁县狮城镇瑞龙观43号，地处944县道东侧。根据《周宁县

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周宁县中心城区及七步镇和李墩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通

知》（周政〔2020〕15号）文件，估价对象所处位置为周宁县城区三级住宅用地。

2.交通条件

区域内有944县道、西街、河滨西路等交通道路，路网较为密集。估价对象直

接临主干道，道路面较宽，道路通达度较好。出入可利用公交车、的士等；公交

班次较密，辐射范围较广，乘坐的士方便度较好，交通便捷度较好。

3.基础设施条件

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基础设施状况达到“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

通下水、通讯，城市基础配套设施较完善。

4.公共配套设施完善度

估价对象位于周宁县狮城镇瑞龙观43号，周边区域有周宁县实验小学、周宁

县第一中学、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村信用社等公共配套设施，公共配套设施较

齐全。

5.环境条件

估价对象位于周宁县狮城镇瑞龙观43号，周边环境、景观一般，人文环境较

好，空气环境、水环境良好，无污染。

6.住宅聚集度

区域内自建民房略多，居住聚集度略高。

7.规划限制

区域内土地规划主要以住宅用途为主，无城镇规划限制和交通管制。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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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别因素

1.宗地位置：周宁县狮城镇瑞龙观43号。

2.宗地四至：东至自墙外皮止邻叶宝琴厝；西至自墙外皮止邻通道；南至与

徐素芬共墙；北至自墙外皮止邻叶宝琴厝。

3.宗地面积：用地面积为 130.24 平方米。

4.宗地用途：住宅用地。

5.临街状况：一面临街，即西侧毗临944县道。

6.宗地形状：规则，呈规则矩形。

7.地质：地质条件较好，承载力较好。

8.宗地地形坡度：地形为平地，地势平坦。

9.土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10.宗地剩余使用年限：无限年。

11.用地规划指标：规划用地面积为 130.24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住宅用地，

拟建设面积 214.93 平方米，容积率为 1.6503。

12.宗地基础设施条件：实际开发程度为宗地外“五通”（通路、通电、通上

水、通下水、通讯），宗地内土地平整。本次估价设定开发程度为宗地外“五通”

（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宗地内土地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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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土地估价结果及其使用

一、估价依据

（一）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省市有法法律法规和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第 55号）；

8.《周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周宁县中心城区及七步镇和李墩镇土地级别与

基准地价的通知》[周政〔2020〕15 号]。

（二）本次估价采用的技术规程

1.《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2.《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4.《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技术规范》（TD/T 1009-2007）；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6.《福建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FJYD-101-2017）、《福建省市

政工程预算定额》（FJYD-401-2017～FJYD-409-2017）、《福建省通用安装工程

预算定额》（FJYD-301-2017～FJYD-311-2017）、《福建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

额》（2017 版）以及有关调价文件和规定等。

（三）委托估价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1.《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价格评估委托书》[(2021)闽 0925 委评字第 00007

号]；

2.《国有土地使用证》[周国用（2010）第 552 号]（复印件）；

3.《房屋所有权证》（周房权证狮城字第 2012248 号）（复印件）；

4.《土地房屋出让合同》（复印件）。

（四）受托估价方掌握的有关资料和估价人员实地勘察、调查所获取的资料



福建正一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0593-6333888

第１３页

1.区域内土地开发资料；

2.区域内类似宗地开发状况资料；

3.类似房地产交易资料；

4.估价人员现场勘验情况和搜集整理、调查询证取得的有关评估资料。

二、土地估价

1.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过程中，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1）替代原则

土地估价应以相邻地区或类似地区功能相近或相近、条件相似土地市场交易

价格为依据，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具有替代性质的土地客观价格。

（2）最有效利用原则

土地估价应以估价对象的最有效利用为前提。判断土地的最有效利用以土地

利用是否符合其自身利用条件、法律法规政策及规划限制、市场要求和最佳利用

程度等为依据。

（3）供需原则

土地估价应以市场供需决定土地价格为依据，并充分考虑土地供需的特殊性

和土地市场的地域性。

（4）贡献原则

不动产总收益是由土地及其他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价格可根据土

地对不动产收益的贡献大小确定。

（5）价值主导原则

土地综合质量优劣是对土地价格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6）审慎原则

在评估中确定相关参数和结果时，应分析并充分考虑土地市场运行状况、有

关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风险。

（7）公开市场原则

评估结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土地市场上可实现。

总之，在评估过程中，要按照国家、地方有关规定，恪守客观、公正、科学、

合法的原则进行土地价格评估，做到评估过程合理，评估方法科学，评估结果准

确，严格保守评估秘密。

2.估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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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常用土地估价方法主要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

原法、剩余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等。估价方法的选择应按照《城

镇土地估价规程》，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具体条件和项目的实际情况，结合估

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土地市场情况和土地估价师收集的有关资料，分析、选择适宜

于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价格的评估方法。本次估价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1)宜选用的估价方法但无采用的理由

①由于估价对象为住宅用地，且同一区域缺少用途相类似的土地租金交易实

例，因此难以确定估价对象土地收益，故不宜采用收益还原法评估。

②估价对象为住宅用地，所处区域没有类似交易案例，故不适宜采用市场比

较法评估；

③成本逼近法一般新开发土地或土地市场欠发育，少有交易实例，无法采用

其它方法进行估价的土地工业、公共事业、特殊用地。估价对象为住宅用地，且

所在区域的征地拆迁项目较少，土地取得成本难以确定，故不宜采用成本逼近法

评估。

(2)本次估价选用的估价方法及其选用理由

估价人员通过实地调查，认真分析调查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在上述估价原则

的基础上，根据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剩余法作为本

次的估价方法。

①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选用理由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适用于完成基准地价及其相应修正体系成果的土地估

价。周宁县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08 月 12 日颁发的《周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周宁

县中心城区及七步镇和李墩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的通知》（周政〔2020〕15 号）

具有较完备的基准地价修正体系，同时估价对象在基准地价的覆盖范围内，故本

次估价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本原理：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及其地价修正体系成果，

按照替代原则，将估价对象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公示地价的条件相比较，

进而通过修正求取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价格的方法。

基本公式：P=P1b×(1±∑Ki)×Kj+D

式中：P-估价对象价格；P1b-某用途、某级别（均质区域）的基准地价；

∑Ki-宗地地价修正系数；D-土地开发程度修正值；

Kj-估价期日、容积率、土地使用年期等其他修正系数。

②剩余法选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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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估价对象为待开发土地，具有投资开发潜力，且土地开发完成后的价值

及投入成本可较准确的预算，符合剩余法的应用条件及适用范围，故本次评估选

用剩余法。

基本原理：剩余法是在估算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正常交易价格的基础上，扣除

建筑物建造费用及有关专业费、利润、税收等费用后，以价格余额来确定估价对

象土地价值的一种方法。

待开发土地剩余法计算公式为：P=A-B-C

其中，P-估价对象价格；A-不动产总价；B -开发项目整体的开发成本；

C-客观开发利润

3.估价结果

（1）地价的确定方法

估价对象采用剩余法测算的结果为 5335.53 元/平方米。

估价对象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测算的结果为 1826.69 元/平方米。

从测算结果看，以上两种方法测算的结果相差较大，估价人员分析认为，剩

余法计算过程中涉及的各计算项目相关资料较为成熟，且主要资料来源于市场，

其测算结果较能客观反映出评估对象市场价格水平；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测算的

结果其计算基础是政府公示地价，有一定的权威性及参考价值。经综合分析，剩

余法权重取 80%，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权重取 20%，采用加权平均法确定最终估

价结果，则：

出让条件下待估宗地单价为：1826.69×20%+5335.53×80%=4633.76 元/平方米

（约折合 308.92 万元/亩）

出让条件下楼面地价＝4633.76 元/平方米÷1.6503＝2807.83 元/平方米

出让条件下土地总价=4633.76 元/平方米×130.24 平方米＝60.35 万元

估价对象估价结果确定表：

宗地编

号
剩余法(元/㎡)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元/㎡)

评估结果

单价

(元/㎡)
土地面积

总价

（万元）

1
单价 权重 单价 权重

4633.76 130.24 60.35
5335.53 0.6 1826.69 0.4

（2）估价结果

经评估人员现场查勘和对周宁县地产市场分析，按照地价评估的基本原则和

估价程序，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评估得到估价对象在设定的用途、使用年限及

宗地开发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2 年 01 月 07 日）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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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用地面积：130.24 平方米

出让条件下单位面积地价：4633.76 元/平方米（约折合 308.92 万元/亩）

出让条件下总地价：60.35 万元

大写金额：陆拾万零叁仟伍佰元整

土地出让金：18.11 万元

大写金额：壹拾捌万壹仟壹佰元整

扣除土地出让金后评估额：42.24 万元

大写金额：肆拾贰万贰仟肆佰元整

货币种类：RMB（人民币）

三、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

（1）土地使用权人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并支付有关税费。

（2）估价对象按照用地规划指标进行建设，能够得到合理利用，并会产生相

应的土地收益。

（3）假设委托估价方提供资料均真实、合法、完整，但不保证其正确性。如

因资料错误或不完整造成的估价结果失真，我公司不负责任。

（4）在估价期日地产市场为公正、公开、公平的均衡市场。

（5）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6）评估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外“五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

通下水、通讯）及宗地内场地平整。

（7）估价对象剩余使用年期为无限年。

（8）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未存在抵押权、担保权、地役权、租赁权、地

上地下权等他项权利。

（9）估价对象宗地上原建有一幢 214.93 平方米的二层住宅，现场勘察时地

上建筑已拆除，由于委托方未提供估价对象宗地规划文件，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

对象宗地地上拟建建筑面积为 214.93 平方米，即容积率为 1.6503。

（10）估价对象的使用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

2.估价结果和估价报告的使用

（1）本次估价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

条例》及《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等法律、法规(详见“估价依据”)。本估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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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估价结果的作用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生法律效力。

（2）本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使用的方向与限制条件

本报告及估价结果仅为本报告设定的评估目的服务，当用于其它目的，应另

行委托评估。

（3）土地估价报告使用的有效期

本估价报告使用的有效期自报告提交日起，原则上不超过一年。但市场状况

变化很大时，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应进行适当缩短。

（4）本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的使用权归委托估价方所有，估价机构对估价结

果有解释权。

（5）违规使用土地估价报告和估价结果的法律责任

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对仅使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所导致的损失，以及超出

本报告规定的估价目的使用本报告和评估结果所引起的任何后果，受托估价机构

不承担责任。

（6）未经受托估价方和委托估价方书面同意，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及任何参

考资料均不允许在任何公开发表的文件、通告或声明中引用，亦不得以其他任何

方式公开发表。

3.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1）资料来源说明：①有关宗地的用地规划指标等资料系由委托估价方提供；

②土地区位条件、地产市场与评估相关资料由估价人员实地查勘和调查取得；③

估价人员根据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估价规程及有关地价评估技术标准，

结合估价对象具体状况，确定估价原则、方法及参数的选取。

本土地估价报告及土地估价技术报告所依据的有关用地资料等系由委托估价

方提供。委托估价方应对提供评估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负法律责任。

（2）本报告评估结论仅供委托估价方司法处置提供参考依据，不作其他任何

用途。

（3）本报告书所作出的评估结论是以 2022 年 01 月 07 日为估价期日，假定

估价对象在外部经济环境及各影响价值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公开、公平市场

原则得出的公允价值评估作价意见。评估结论受评估人员职业水平和能力影响。

（4）本报告估价结果是在满足地价定义所设定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价格，若

估价对象的土地利用方式、估价期日、开发程度、设定用途、土地使用年期、土

地面积以及土地政策等影响地价的因素发生变化，该评估价格应作相应调整或委

托评估机构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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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 件

1.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2.估价对象照片；

3.《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价格评估委托书》[(2021)闽 0925 委评字第 00007

号]（复印件）；

4.《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闽 0925 执 165 号之二]（复

印件）；

5.《国有土地使用证》[周国用（2010）第 552 号]（复印件）；

6.《房屋所有权证》（周房权证狮城字第 2012248 号）（复印件）；

7.《土地房屋出让合同》（复印件）；

8.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9.土地估价机构备案函（复印件）；

10.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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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项目坐落：周宁县狮城镇瑞龙观 43号

注： 表示估价对象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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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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